
金門縣港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FF02

程序名稱 料羅港區船舶進出港調度管理作業

承辦單位 港航課

作業程序

說明

調度原則：

一、金門縣港務處(以下簡稱本處)料羅港區碼頭船席之調

配，本公平、公正、公開、即時、透明化作業，並考量整體

效率，依「先到先靠」、「一靠到底」、「先出港後進港」、「先

卸貨後裝貨」原則辦理。

二、本港優先靠泊次序如下：

(一)軍事、軍品（一般商船搭載軍品超過五百噸者）、公

務船舶或專案申請客貨輪。

(二)首航船舶(應檢具相關船舶資料，並事先提出申請)。

(三)駛上駛下客貨輪、油輪、水泥船得依申請排定期程優

先泊靠專用船席。

(四)裝卸砂石之船舶，泊靠砂石專用船席作業，砂石裝卸

不落地(海)為原則。

(五)一般船舶(200噸以下得泊靠淺水碼頭)。

(六)如因本處實際需要，船舶需配合調度至其他船席作

業。

三、預報與申請作業：

(一)預報時間：

1.船舶進出港預報以線上申請報關為原則，船舶(代理)

業者應將交通部航港局核准之航線申請表、船員名單、

艙單等相關資料備妥後，利用本處金門港港埠資訊系

統

(http://210.241.41.135/kmeis/manager/index.php)

辦理進出港報關手續(帳號申請及登錄船舶請於辦理進

出港手續前3日辦理，以便作業)。

2.申請應於船舶到港前一日下午5時30分前(上班時

間)，線上提出申請，如因特殊或緊急狀況(如網路無

法連線、未建入資料之船舶緊急事故需進港等)無法採

線上辦理者，得臨時改採紙本至本處辦理申請。

3.船舶加油裝卸危險品，應依「金門港港區內加油作業

安全須知」辦理申請。

4.未依本處要求期限內繳清港埠相關費用者，本處不同

意該公司相關船舶進港作業，俟相關費用繳清後再依

序排班進港靠泊作業。



5.砂石船舶進出港預報請參閱「金門港料羅港區砂石船

舶預報管理要點」。

6.小三通臨時變更航線，本處向航港局確認變更後先行

受理進出港申請，惟需於隔日補正，超出期限未補正

後續六個月內不受理該船舶臨時變更航線之進出港申

請。

(二)排班順序：原則依船舶實際抵港(抵達港務台雷達 1海

浬處，向港務台通報登記之時間為基準)或申請進出港

先後順序協調安排船席。

1.台金航線：以實際抵港時間排定進港順序。

2.小三通航線：實際申請進港者，依到港先後時間排定

進港順序（台金航線轉小三通航線依出港時間排定）。

3.台金航線船舶優先進港，小三通航線船舶次之(裝冷

凍

貨櫃船舶優先)。台金航線船舶進港作業後應出港下錨，

重新安排小三通航線進港作業（含裝冷凍貨櫃）。

4.卸空櫃、加水、加油、小修之小三通航線船舶進港作

業後出港錨泊，不重新排定小三通航線進港順位，若

從事非屬前述之作業，則以出港時間重新計算順位。

5.為有效船席運用台金航線船舶如到港時間較晚，本處

調度得依現況優先安排小三通航線船舶進港。

(三)船席安排原則

1.順序：#1、#2、#3、#4、#5、#6、南 1、南 2、#6-1、

#6-2、#7、淺1、淺2(淺 1、淺2僅供 200噸以下船舶泊

靠)，特殊或緊急狀況不在此限。

2.調度排定後

(1)如有須異動或放棄船席者，得向本處切結更改(如

附件一)，經本處同意後及等候排班船舶同意為之。

如無法立即切結，得先以簡訊通報本處確認，隔日

補切結簽名，如未補，1個月內不予更換船席。

(2)尖峰日已排定之船席，原則不再更動；如裝卸之船

舶提早出港，由調度人員依進港順位詢問排定。

(3)預報進港船舶排定船席後，與他船更換船席又取消

該航次，以致影響他船權益者，該船舶1個月內不

得與他船更換船席。

(4)船席動態由本處即時公布。

3.本處得依排班順序並視船舶與碼頭長度機動調整靠泊

船席與先後順序。

4.油輪、水泥船、軍艦每月底前，應將次月船班表函送



本處，以此作為優先排序參考依據，若經本處通知及

協調後，倘水泥船與油輪安排仍屬同一天者，以船舶

先到港先靠作為排序依據；惟因本港船席有限，前揭

船舶當日安排以1艘為原則，餘船舶俟船席可運用下，

再行安排進港。

5.在港船舶應隨時守聽VHF-11頻道並配合本處船席調

度。

6.船舶非必要並經本處同意，不得停靠於另一艘船外

檔，且不得於港內搶灘或清除雜物；停靠於外檔時，

不得從事與繫、離泊作業無關之其他作業。

四、碼頭船舶作業時間：

(一)砂石船：

1.作業時間(以下時間含載運、潮汐等無法作業時間)如

下，因調度造成砂石船延誤進港作業時間，非歸責船

方因素，依進港時間順延作業時間：

(1)裝載量1000噸以下：5小時。

(2)裝載量1000~2000噸：9小時。

(3)裝載量2000~3000(含)噸：36小時。

(4)裝載量3000~4000(含)噸：48小時。

(5)裝載量4000噸以上：72小時。

2.裝載塊石作業時間視塊石大小依上列作業時間，至多

2

倍，惟應於預報時事先敘明裝載塊石需延長作業時間。

3.砂石船附載雜貨等，如於1小時內可完成，得視為砂

石船逕於預排之砂石船席一併作業，否則視為一般貨

船，先於一般船席將附載雜貨等卸完，再依排定順序

安排砂石船席作業。

4.其他有關砂石船進港作業規定詳請參酌「金門港料羅

港區砂石船舶預報管理要點」。

(二)貨船：

1.散裝船作業時間：以每小時20噸計算時間，未滿半小

時以半小時計，如50噸作業時間2時30分。最少以1

小時起算。

2.貨櫃船作業時間：以每小時15櫃計算時間，未滿半小

時以半小時計，如50櫃作業時間3時30分。

3.混合貨物：散裝+貨櫃，依比例計之；如100噸+10櫃，

作業時間6小時。

4.作業原則：

(1)船舶於進港未作業或裝卸作業中途停止作業超過



1.5小時，港務台通知船舶移泊港外錨泊，並以下

錨時間為到港時間，再依序排班進港作業；未離船

席或出港，致影響船席調度時，本處得通知移泊，

不接受指揮調度依商港法規定處以罰鍰，並移送航

政機關依船員法辦理。無接續船舶進港作業時不在

此限。

(2)為利船席週轉，台金航線作業完成，如小三通航線

有第二輪作業船舶，第一輪小三通進港船舶作業完

成尚有第二輪船舶需進港作業均應出港，第二輪進

港船舶作業完成後方可停留原船席，隔日仍應出港。

不影響船席調度者不在此限。

(三)油輪、水泥船：週四、週日為尖峰日，為利船席調度，

進、出港時間應避開此時段。

(四)其他作業船舶：

1.船舶加水：應事先申請，船舶須利用裝卸作業之空檔

時間加水，以不影響裝卸船舶正常作業為原則；如裝

卸船舶早到，仍須等候至預報時間，以利加水船舶作

業。尖峰日原則不開放加水作業。

2.船舶小修：應依「金門港港區內船舶小修作業手冊」

事先申請，作業船舶應在裝卸貨物期間內同時完成，

非作業船舶最多以3天為限，如因特殊情形，無法如

期完工，船務代理公司（或船公司）應於申請單上述

明原因，經核准後，始得繼續修理。除特殊或緊急狀

況外，尖峰日原則不開放。

3.船舶加油：應依「金門港港區內加油作業安全須知」

事先申請，以不影響裝卸船舶正常作業為原則。

4.船舶卸空櫃：應利用船席空檔時間作業，以不影響船

舶裝卸正常作業為原則。

(五)裝卸數量預報制度

1.卸貨：船舶進港卸貨應詳實提供貨物艙單明細。

2.裝貨：出港前於裝貨期間向本處申請出港，貨運單應

詳實填報回運櫃數噸數，以計算作業時間；未填報者

視為無回運貨櫃與噸數，卸櫃完成應即出港。

3.裝貨期間如有通報貨物數量增減依標準作業時間之比

例計之。

4.如有預報不實，將退件，請航商重新提送。

(六)裝卸完成：本處得視後續船席使用狀況調度出港或更

改

船席。



(七)違規

1.超過標準作業時間延誤出港者。

2.未確實申報貨物數量者。

3.違規於5櫃以下或噸數 5%以下，且不影響作業時間者，

不列入違規登記，超過者並列入抽查。

(八)違規延時

1.第 1次：下次進港以抵港時間+延誤時間為基準排序。

2.1個月內違規 3次：下個月進港以抵港時間+延誤時間

為基準排序；如再延誤以平均延時3個月、6個月、1

年基準排序。

五、能見度受限時船舶入、出港之管制，依「金門港船舶進出

港管制基準」規定辦理，原則能見度低於 800公尺基準，得

暫停船舶進出港；以港務台可目視 5號船席碼頭堤頭為標準，

但在緊急狀況經航商具結及本處同意之船舶不在此限。

六、港灣業務費用收取：

(一)船舶碇泊費、垃圾清理費依「金門港港埠業務費費率

表」，按作業時間計收。

(二)申請拖船依「金門縣港務處港勤拖船調派暨作業規定」

申請，費用依「金門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按時計收，

因故取消者照價計收。

参、裝卸管理：

一、裝卸申請：

(一)船舶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委託裝卸公司辦理船舶貨物

裝卸作業，受託裝卸公司應於作業前一日下午5時30

分前填具裝卸作業申請書及員工到工表送本處。

(二)裝卸公司應依「碼頭裝卸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自檢查表」

(如附件二)確實檢查無誤，併同裝卸申請書申請。

(三)本處接獲船舶進港預報，亦應先行確認是否已核准派

工

作業。

二、裝卸督導：

(一)本處每日隨時派員查核碼頭裝卸作業情形，核對派工人

力、機具、勞安檢查，以及噸位、貨櫃統計、碼頭作業管理、

清潔等，如有發現裝卸公司或船公司違反規定者，應立

即通知停工，裝卸公司應即配合辦理。

(二)裝卸作業人員應配戴安全帽與相關防護措施，並遵守有

關治安、消防、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

(三)砂石過磅：業者自行申報之砂石噸數，本處對航商申請



提供之數量有疑義時，得辦理抽查過磅，依過磅數量為

標準收取裝卸管理費；本處辦理抽查過磅數量差異 10%

以下：地磅費優免，差異 10%以上：地磅費由業者負擔。

三、碼頭淨空

(一)裝卸作業區：碼頭岸邊 0~20公尺區域：嚴禁堆置貨櫃

雜物；船舶離港一律淨空。

(二)臨時堆置區：碼頭岸邊 20~40 公尺區域。

1.裝卸區域僅限當次航班備載使用。

2.為貨物(櫃)堆放提領裝車臨時露置區，船舶離港均應

淨空，留下艘船席作業。

3.如當日無法提領之貨物應先暫存岸邊 40公尺至聯外道

路邊內3公尺堆放。

4.無淨空者禁止泊靠該船席，規定如下：

(1)第 1次：下次禁止泊靠該船席。

(2)1個月違規 3次：下個月禁止泊靠所有違規船席。

四、碼頭維護：

(一)一般船席：

1.船席裝卸區不得堆放貨櫃，以免影響其他船舶作業。

2.裝卸作業不得於碼頭面推移貨櫃，應依規定離地

15~20

公分，以免損壞碼頭結構。

3.貨櫃應堆置於臨時堆置區內作業堆放。

4.不可於馬路上裝車作業，以維聯外道路行車安全與順

暢。

5.堆高機移動使用一次以一貨櫃為原則(疊櫃不在此

限)，插載貨櫃或空載移動時，依操作要領，以離地

15~20公分為原則。

6.裝卸機具不可載貨於馬路行駛，穿越馬路應緩速慢

行，注意避讓，一般車輛優先通行。

7.移動式起重機移動時吊臂應歸位平放固定。

(二)砂石船席：挖土機業者應鋪設鐵板保護碼頭。

(三)違規處罰：

1.碼頭堆高機操作人員，未依規定作業，任意推擠貨櫃，

破壞碼頭設施，依裝卸承攬契約書第三十三條相關罰

則辦理：經本處通知缺失改善 6個月內累積違反 5次者，

本處得按情節輕重令其停工或廢止營業許可，並註銷

許可證。

2. 碼頭作業人員未依規定配帶安全帽：依勞安相關規定

辦



理。

五、碼頭清潔

(一)裝卸業者應於船舶出港後30分鐘內完成碼頭清潔。

(二)如接續航班在 1小時內，前後船舶裝卸業者切結同意，

得由後者負責。清潔與否以最後航班裝卸業者認定。

(三)如因天候因素散置船席後方仍應配合清理。

(四)如不配合辦理，本處將由各公司保證金雇工清掃整理，

並由本處通知補繳，保證金低於50%時不接受該公司裝

卸申請。

六、其他事項：

(一)為增進港埠裝卸作業效能，凡自大陸載運貨物(砂石)

之

船舶申報進港者，應依規定檢附向海關申請核准之艙

單與卸貨准單，方准進港泊靠，查驗後准予放行提領

單，方可裝卸作業。

(二)為維船舶靠港權益及裝卸作業一貫性，靠泊碼頭之船

舶

得於上班時間申請於下班時間加班作業，其餘船舶一

律禁止。

肆、附則

一、本處聯繫電話：

(一)料羅辦公室：082-332268；傳真：082-334516。

(二)料羅調度台：082-337652；082-332268#68092；手機：

0978-053708；傳真：082-333760。

(三)金門港務台：082-334483、082-332268#68077；傳真：

082-334483。

二、本處調度台設有「船席調度意見表」(如附件三)，供意見

回饋。

三、本管理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港務、棧埠管理、裝卸承攬

作業管理等規定辦理。

控制重點

一、申請拖船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二、申請拖船時間是否符合規定。

三、是否依申請時間及船舶噸數計費。

法令依據

一、商港法。

二、商港港務管理規則。

三、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管理規則。



使用表單

一、金門縣港務處料羅港區船席指泊更改切結書。

二、碼頭裝卸勞工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三、金門縣港務處船席調度意見表。



金門縣港務處料羅港區船席指泊更改切結書

年   月   日

日期 船名 指泊船席 更改船席 簽名 備註

備註：船席調度依本要點執行，如欲更動由航商協調後切結；如涉及第三者權

益，需經同意切結，並經本處調度人員同意後更動。

附件一



                 公司

碼頭裝卸勞工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106年 3月 6日修訂

船名 開工時間 年  月  日  時

檢查結果

地點 料羅碼頭     號船席 完工時間 年  月  日  時

一、裝卸機具及安全設施是否確認?

(一)是否全部無缺點?

(二)如有缺點是否已記錄於建議事項欄?

是□  否□

是□  否□

二、開工前是否已確認下列各項均按相關規定辦理?

(一)確認各作業人員均已接受相關訓練或取得各項作業所需證照

(二)作業中應帶安全帽，並視情形配戴適當防護具。

(三)作業中應隨時注意，防止滑倒、跌倒、墜落、滾落而致危害。

(四)裝卸之貨物或相關物品應妥為放置，不得堆疊過高，避免

發生倒塌、滑落等危險情事。

(五)相關人員不可處於吊舉貨物下方，作業機具禁止載人。

(六)非作業人員應禁止進入裝卸作業區。

(七)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事項均按相關規定辦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三、建議事項:

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

現場指揮

調度人員

備註:

一、本表以一船一表為原則，開工前由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或現場指揮調度人員逐項檢查，

已確保人員安全及裝卸作業秩序。

二、作業中應辦事項或有臨時事項須隨時記錄，俟裝卸作業結束後併裝卸作業申請書、人員

派工單或其他相關文件送本處備查。

三、表內船名、地點、開工時間、完工時間應確實填寫，如漏未填列或填寫錯誤，得由本處逕

行填列或修正。

四、本表如有未盡事宜之處，得隨時增減修改之。

附件二



金門縣港務處船席調度意見表

年    月    日

姓 名 電 話

建 議 事 項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附件三





金門港船舶進出港作業流程圖

聯

檢

作

業

 
 

 
 

船
舶
出
港
：

船
舶
進
港
：

航商或船務代理：
辦理船舶出港預報

港務處：
船舶出港預報簽證

船舶出港前檢查

調度室：
核定拖船申請並調派拖船

VTC(港務台)：
安排船舶出港順序

船舶出港

航商或船務代理：
辦理船舶進港預報

港務處：
船舶進港預報簽證

VTC(港務台)：
安排船舶進港順序

調度室：
調配船席並核定拖船申請

船舶進港

附件四



金門縣港務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港航課

作業類別(項目)：料羅港區船舶進出港調度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

實

部

分

落

實

未

落

實

未

發

生

不

適

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船舶進出港調度管理作業

(一) 申請拖船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二) 申請拖船時間是否符合規定。

(三) 是否依申請時間及船舶噸數計

費。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1 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
同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評估表，就作業流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部分落實」、「未落實」、「未發生」或

「不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

法評估者；「不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落實」、「未落實」或控制重點未配

合修正之「不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欄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